附件五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

评审方案

一、评审目标

依《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十二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重点项目资助办法》、《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评审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敬业爱生、理论扎实、技能精湛、熟悉市场、改革创新”的要求，建设一支高水平专业带头人队伍和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到2015年培养并评审出院级专业带头人50人，院级青年骨干教师80人。
二、评审组织领导

（一）成立学院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评审委员会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委员若干名，下设办公室，工作人员若干名。

（二）建立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库主体由学院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和领导组成，该专家库与教学工作重点项目评审专家库基本统一。每次评审从专家库中抽取20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评审工作由专家组在评审委员会领导下具体负责。

三、评审原则
（一）客观公平原则；（二）宁缺勿滥的原则；（三）实名制和回避制原则；（四）限额申报和系（部）推荐的原则。

四、评审标准
见《关于开展2011年院级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

申报和评审工作的通知》附件一、附件二。

五、评审办法

（一）评审程序分五个阶段，即：资格审查、专家组评审（文件审阅、现场考察）、评审委员会审核、院长办公会议批准、结果公示立项。

（二）专家组评审采取文件审阅赋分和现场考察复查核分的办法。

（三）文件审阅等级给定及赋分办法：1、文件审阅结论分为“文件审阅通过”和“文件审阅暂缓通过”。2、入围办法为“门槛”加基本分。门槛条件指核心指标只允许出现一个“C”等，不许出现“D”等。以符合“门槛”条件，同时符合达到占总分80%的分值标准的条件确定入围对象。3、指标体系中每个二级指标分为A、B、C、D四等，分别赋予A、B、C、D四等权数为1.0、0.8、0.6、0。4、文件审阅采取分“院级专业带头人”和“院级青年骨干教师”两组进行专家集体统阅，各组应填写“评审表（文件审阅）”，并由专家组组长和全体参与评审的专家共同签名交评审办公室。评审办公室负责统分、联络和收集、保管资料工作。

（四）现场考察给定赋分办法。1、现场考察主要通过听课、答辩，师生座谈会形式核实并修正文件审阅所给定的等级赋分，各组应填写“评审表（现场考察）”。2、对因现场考察与文件审阅内容不相符而下调等次比例达20%及以上的，取消该对象的评审资格。3、现场考察由专家组负责，相关系部配合共同完成。现场考察专家组应分对象提交考察评审表和现场考察报告，专家组共同签名后交评审办公室，现场考察报告应对现场考察作全面汇报，核心指标发生变化的，现场考察和文件审阅等第不相符合的比例达到20%以上的要重点汇报。4、“听课”要重点考察参评教师的专业技能，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原则上对专业课教师要求听一节实习指导课，对基础课教师可听理论课；“答辩”要重点考察参评教师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的把关作用，以及对专业人才市场及专业发展动态的了解和把握；“师生座谈”要重点考察参评教师对本专业教师的示范作用或带头作用以及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

（五）评审结果按入围参评对象的最后总分排序来确定，经专家组评审、评审委员会审核、院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公示。3天公示期内若无异议的，由学院立项确定为2011年院级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